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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延期履行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2018 年 2月 12 日，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

与关联方茂业百货（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百货”）和中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兆投资”）签署了《关于收购重庆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100％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以现金合计

40,330.14万元的价格收购茂业百货和中兆投资分别持有的重庆茂业百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茂业”）65%和 35%股权。同时，对重庆茂业在业绩补偿期

间（2018、2019及 2020 年度），其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下，茂

业百货和中兆投资应对公司作出补偿的相关安排进行了约定。前述收购及业绩承

诺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月 26日在《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茂业商业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8-005 号）。 

2018 年 11月 2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

业商厦”）签署了《关于收购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97.31％股份之股

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公司以现金合计 565,557,643.27

元的价格收购茂业商厦持有的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

一百”）97.31%股份。同时，对泰州一百在业绩补偿期间（2018、2019 及 2020 年

度），其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下，茂业商厦应对公司作出补偿

的相关安排进行了约定。前述收购及业绩承诺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茂业

商业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3号）。 



2020 年度，是业绩承诺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及高温汛期影响，重庆茂业和泰州一百因该等无法预见、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

原因致使经营受到重大负面影响，导致 2020 年度无法实现业绩承诺。由此，茂

业商厦、茂业百货和中兆投资拟根据《股权/股份转让协议》中有关“补偿数额

的调整”的约定，同时结合证监会于 2020年 5月 15日颁布的《证监会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以下简

称“问答”）的相关精神，对其作出的重庆茂业、泰州一百 2020年业绩承诺延期

至 2021 年履行。 

考虑到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实际影响，同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4号》”）

相关规定，经公司与茂业商厦、茂业百货和中兆投资协商，拟与茂业百货和中兆

投资签署《关于收购重庆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

议》，与茂业商厦签署《关于收购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97.31％股份

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就延期履行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的具体方案（“本

次延期”）进行约定。 

本次延期构成关联交易，自 2020年 4月 1日至今，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

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共计 7笔，涉及关联

交易金额共计 2273.79 万元，均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 

2021 年 4月 1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茂业百货（中国）有限公司、中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延期履行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深圳茂业商厦

有限公司延期履行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上述两项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业绩承诺及相关补偿方案 



（一）中兆投资、茂业百货就重庆茂业业绩承诺具体内容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兆投资、茂业百货承诺重庆茂业2018年度、2019

年度、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786.19 

万元、3,026.12万元和3,250.98万元。如重庆茂业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

度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截至该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中兆投

资、茂业百货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二）茂业商厦就泰州一百业绩承诺具体内容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茂业商厦承诺泰州一百2018年度、2019年度、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398.12万元、

5058.31万元和5227.04万元。如泰州一百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

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截至该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茂业商厦应根据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二、原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一）重庆茂业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瑞华”）出具的

《关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茂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重

庆茂业 2018 年的实际净利润为 2,834.5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完成率为

101.73%；2019年的实际净利润为 2,953.9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完成率

为 97.62 %；2018 年与 2019 年两年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为 5788.48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两年累计的完成率为 99.59%。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兆

投资需补偿公司现金 37.114万元，茂业百货需补偿公司现金 68.926 万元，合计

补偿现金金额为 106.04 万元。根据公司与中兆投资、茂业百货及重庆茂业签署

的《协议书》，就上述补偿款，中兆投资与茂业百货委托重庆茂业从其应支付给

茂业百货的欠款中支付给公司，并已于 2020 年 4月完成支付。 

另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出具的 2020 年度《关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茂业盈利预测实际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重庆茂业 2020年的实际净利润为 568.97万元，完成率为 17.50%, 

2018年至 2020 年，重庆茂业三年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为 6,357.45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三年累计的完成率为 70.15%。 

（二）泰州一百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瑞华出具的《关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一百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专项审核报告》：泰州一百 2018 年的实际净利润为 4,561.86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完成率为 103.72%；2019年的实际净利润为 5,013.77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完成率为 99.12%；2018 年与 2019 年两年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为

9,575.6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两年累计的完成率为 101.26%。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2020年度《关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一百盈利

预测实际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泰州一百 2020 年的实际净利润为 3,403.39 万

元，完成率为 65.11%。 

2018年至 2020 年，泰州一百三年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为 12,979.02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三年累计的完成率为 88.39%。 

三、本次延期履行业绩承诺的原因 

（一）重庆茂业和泰州一百受疫情影响情况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和各个实体行业经营带来巨

大冲击，零售行业更是受此次疫情影响的“重灾区”。疫情大规模爆发期间，为

防止疫情传播，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疫情防控期间推行闭店、延迟复工、

限制客流等经营措施，这在客观上对重庆茂业、泰州一百的经营造成了极大的不

利影响，导致重庆茂业、泰州一百经营业绩同比出现较大程度的下滑。恢复营业

后，重庆茂业、泰州一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客流剧减、人气不振的经营困境。虽

然在 2020 年度内，经营团队采取了多项政策积极复工复产，经营情况自二季度

以来逐步有所恢复。然而由于疫情对宏观经济、居民收入、消费者购物习惯等方



面的持续性影响，加之夏季汛情又使得重庆茂业和泰州一百经营受损，以及疫情

自 2020 年 12月开始在多地散点爆发，门店经营再次遭受不利影响，复苏态势有

所减缓，2020年，重庆茂业和泰州一百的营收、净利润情况同比下滑明显。 

1、重庆茂业受疫情及高温汛情影响情况 

新冠疫情爆发后，重庆茂业从 2020年 2 月 1日至 2月 26日全店闭店，2月

27日 1 楼开店，3月 1日 2-4楼开店，3月 4 日 5-6楼开业，开店时间为上午 11：

00-下午 18：00；3月 11日起，才全面恢复正常开业时间经营。自全面复工以来，

营收、客流等大幅下降。供应商为了降低成本、压缩开支，出现大幅闭店。截止

到 2020 年 12 月，重庆江北店现有品牌家数为 146 家，而去年同期品牌家数为

215 家，同比减少 69 家。供应商数量减少对门店营收、利润产生了较大不利影

响。  

同时，重庆于 2020年 6月高温汛期连续发生洪涝、滑坡等 61起自然灾害，

先后出现 10场区域行暴雨，“长江 2020年第 5号洪水”“嘉陵江第 2 号洪水”过

境重庆主城，造成重庆自 1981年以来最大一次洪水过境，主城区多个区域受灾，

重庆政府于 2020年 8月 18日首次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全面进入紧急防汛工

作。由于自然灾害影响造成重庆主城区多个小区停电及交通管制，对居民出行及

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2020年 7-8月，门店的进店客流同比下滑 40%左右，营

业收入同比下滑 30%以上，提袋率下降 3个百分点。门店在受强暴雨过程中，造

成 LG层正门进水导致该楼层 6个店铺中断营业，1F东西大门区域柜台公仓漏水、

BF3 电梯进水导致电梯内电路受损、户外广告画面受暴雨影响破坏等 31 处抢险

抢修。叠加高温汛情的二次重创，重庆茂业的经营情况雪上加霜。 

2020 年度，重庆茂业因疫情及高温汛情给经营情况造成的不利影响，具体

分月、分季度明细见下表： 

单位：万元 

时

间 

营业收入(不含税) 毛利(不含税) 扣非净利润 进店客流（万人次） 

2020 2019 
变动 

幅度 
2020 2019 

变动 

幅度 
2020 2019 

变动 

幅度 
2020 2019 

变动 

幅度 

1 1,309.73 1,782.86 -26.54% 695.01 1,192.32 -41.71% 160.92 527.56 -69.50% 22.01 24.54 -10.33% 



月 

2

月 
397.33 1,232.40 -67.76% 315.96 748.41 -57.78% -35.06 180.35 -119.44% 0.40 22.02 -98.20% 

3

月 
647.47 1,574.32 -58.87% 226.63 739.80 -69.37% -95.56 285.69 -133.45% 11.95 26.46 -54.84% 

4

月 
1,001.26 1,187.97 -15.72% 489.94 767.85 -36.19% 630.39 193.15 226.38% 16.88 27.28 -38.12% 

5

月 
1,152.74 1,414.24 -18.49% 620.41 786.70 -21.14% 95.01 199.66 -52.41% 21.49 29.75 -27.77% 

6

月 
1,149.14 1,018.21 12.86% 561.69 559.93 0.31% 135.71 98.05 38.41% 19.46 30.83 -36.89% 

7

月 
732.37 1,191.75 -38.55% 509.16 859.06 -40.73% 4.32 241.12 -98.21% 17.71 30.86 -42.63% 

8

月 
1,120.50 1,392.10 -19.51% 492.96 683.38 -27.86% -16.24 121.58 -113.36% 20.57 30.92 -33.46% 

9

月 
818.71 1,227.51 -33.30% 428.66 633.58 -32.34% -36.35 171.52 -121.20% 18.04 28.07 -35.74% 

10

月 
985.13 1,176.24 -16.25% 506.97 723.56 -29.93% -19.01 146.45 -112.98% 20.18 26.78 -24.65% 

11

月 
902.14 1,410.93 -36.06% 396.84 924.62 -57.08% -77.79 310.13 -125.08% 18.12 27.95 -35.17% 

12

月 
633.04 1,436.19 -55.92% 134.95 1,035.66 -86.97% -177.37 478.69 -137.05% 14.56 24.77 -41.22% 

合

计 
10,849.56 16,044.72 -32.38% 5,379.18 9,654.87 -44.29% 568.97 2,953.96 -80.74% 201.36 330.23 -39.02% 

一

季

度

小

计 

2,354.53 4,589.58 -48.70% 1,237.60 2,680.53 -53.83% 30.30 993.60 -96.95% 34.36 73.02 -52.95% 

二

季

度

小

计 

3,303.14 3,620.42 -8.76% 1,672.04 2,114.48 -20.92% 861.11 490.86 75.43% 57.83 87.86 -34.18% 

三

季

度

小

计 

2,671.58 3,811.36 -29.90% 1,430.78 2,176.02 -34.25% -48.27 534.23 -109.04% 56.32 89.85 -37.32% 

四

季

度

小

2,520.31 4,023.36 -37.36% 1,038.76 2,683.84 -61.30% -274.17 935.28 -129.31% 52.86 79.50 -33.51% 



计 

合

计 
10,849.56 16,044.72 -32.38% 5,379.18 9,654.87 -44.29% 568.97 2,953.96 -80.74% 201.36 330.23 -39.02% 

备注：1、因疫情对零售商业的较大冲击，经重庆茂业地产有限公司（甲方）和重庆茂业协商，

甲方同意减免叁个月租金（2020 年 2 月至 4 月），合计减免人民币 7,407,435.60 元。故于 2020

年 4 月账务处理中冲减 2、3 月已计提租金，且 4 月未预提。 

2、上表内的收入数据已剔除新收入准则影响，即 2019 年收入数据已按照新收入准则统计。 

2、泰州一百受疫情影响情况 

春节前夕以及春节期间历来是泰州一百传统的销售旺季和黄金珠宝的业绩

爆发期，因疫情肆掠，泰州一百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于 2020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21日实施了长达 20 天的闭店歇业,门店客流和销售呈现断崖式下降。复工后,客

流量同比大幅减少，消费信心亟待恢复,门店联合供应商积极开辟线上渠道,并加

大线下营销的力度来刺激消费,实施自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客流的回暖

和消费的复苏。但是，疫情自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在多地散点爆发，门店经营再

次遭受不利影响，复苏态势有所减缓。 

总体而言，2020 年泰州一百的客流和营收、利润等均远低于 2019 年同期水

平，同时促销活动的实施亦使得毛利受损较大。 

2020 年度，泰州一百因疫情给经营情况造成的不利影响，具体分月、分季

度明细见下表： 

单位：万元 

时

间 

营业收入(不含税) 毛利(不含税) 扣非净利润 进店客流（万人次） 

2020 2019 
变动 

幅度 
2020 2019 

变动 

幅度 
2020 2019 

变动 

幅度 
2020 2019 

变动 

幅度 

1

月 
2,267.76 2,409.83 -5.90% 1,690.12 1,771.43 -4.59% 954.79 1,114.84 -14.36% 20.57 22.62 -9.06% 

2

月 
221.56 1,547.78 -85.69% 140.10 1,030.84 -86.41% -38.61 455.16 

-108.48

% 
1.96 15.40 -87.30% 

3

月 
752.07 1,197.20 -37.18% 451.65 659.67 -31.53% 191.09 173.25 10.30% 14.09 13.98 0.76% 

4

月 
656.85 969.64 -32.26% 482.20 686.33 -29.74% 218.48 237.58 -8.04% 16.78 13.33 25.86% 

5

月 
1,058.42 1,168.59 -9.43% 574.53 736.95 -22.04% 285.72 271.36 5.29% 17.90 14.32 25.05% 



6

月 
709.03 905.20 -21.67% 420.32 534.13 -21.31% 149.97 178.41 -15.94% 13.75 12.93 6.37% 

7

月 
711.29 781.72 -9.01% 454.71 544.89 -16.55% 132.91 167.36 -20.59% 14.45 13.71 5.35% 

8

月 
804.44 903.00 -10.91% 510.21 626.96 -18.62% 188.09 224.73 -16.31% 14.80 15.65 -5.42% 

9

月 
782.00 1,061.12 -26.30% 476.57 570.06 -16.40% 181.95 236.94 -23.21% 12.95 14.10 -8.17% 

10

月 
1,255.57 1,399.44 -10.28% 662.70 770.68 -14.01% 270.51 306.09 -11.62% 16.59 17.31 -4.18% 

11

月 
1,174.65 1,709.60 -31.29% 668.64 1,173.31 -43.01% 318.61 657.82 -51.57% 14.25 15.46 -7.87% 

12

月 
1,492.88 2,267.89 -34.17% 722.45 1,745.82 -58.62% 549.88 990.21 -44.47% 20.33 21.01 -3.22% 

合

计 
11,886.52 16,321.01 -27.17% 7,254.20 10,851.07 -33.15% 3,403.39 5,013.77 -32.12% 178.41 189.82 -6.01% 

一

季

度

小

计 

3,241.39 5,154.81 -37.12% 2,281.87 3,461.94 -34.09% 1,107.26 1,743.25 -36.48% 36.62 52.00 -29.59% 

二

季

度

小

计 

2,424.30 3,043.43 -20.34% 1,477.05 1,957.41 -24.54% 654.18 687.36 -4.83% 48.44 40.58 19.37% 

三

季

度

小

计 

2,297.73 2,745.84 -16.32% 1,441.49 1,741.91 -17.25% 502.95 629.04 -20.05% 42.20 43.46 -2.91% 

四

季

度

小

计 

3,923.10 5,376.93 -27.04% 2,053.79 3,689.81 -44.34% 1,139.01 1,954.13 -41.71% 51.16 53.78 -4.87% 

合

计 
11,886.52 16,321.01 -27.17% 7,254.20 10,851.07 -33.15% 3,403.39 5,013.77 -32.12% 178.41 189.82 -6.01% 

备注：表内的收入数据已剔除新收入准则影响，即 2019 年收入数据已按照新收入准则统计。 

面对突发疫情及高温汛情，重庆茂业和泰州一百均积极采取措施复工复产，

力争克服各种经营困难，在努力稳定现有品牌商的同时积极洽谈新的资源填充卖

场，另一方面加码线上及直播营销，积极洽谈品牌特殊资源，努力恢复销售。但



是，面临市场整体大环境的压力，因资金问题及经营变更等原因撤场的品牌商仍

数量众多，且远超新引进品牌数量。 

同时，疫情对零售的冲击尚未消除。一方面，客户到店消费情况仍未有效恢

复；另一方面，供应商面对冲击，难以支撑，公司与供应商需要同舟共济、相互

扶持才能相互支撑走出困境，由此，公司在费用减免上给予了供应商极大的空间，

这也进一步影响了两家公司业绩的实现。 

根据公司与重庆茂业、泰州一百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股份转让协议》第 4.7

条“补偿数额的调整”约定，当发生签署协议时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

服的任何客观事实，或因上述事件造成标的公司经营停顿、经济损失或市场环境

恶化时，协议各方可协商调整补偿数额，免除或减轻承诺方的补偿责任。 

本次疫情作为一种波及全世界范围的突发性异常事件，包括公司在内的所有

社会大众均不能预见，公司在收购时更无法预见。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快、

范围广，目前医学界尚未确定彻底治疗的方法，疫情爆发后，虽然社会各界采取

了高度积极的应对措施，但也无法抗拒、克服和彻底消除其对社会生活秩序、经

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这种异常的事件，至少在目前，是人类社会无

法预见、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存在，其性质应属于法律上的不可抗力事件，

亦属于《股权/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项下的不可抗力事件。 

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已全然改变了收购时的经济环境，并且其所造成的余波

目前仍在持续影响零售行业和公司。本次疫情、汛情给重庆茂业与泰州一百的经

营造成了较严重影响，基于上述事实和原因，重庆茂业、泰州一百的业绩收入、

利润等难以达到收购时的预期。 

综上，鉴于重庆茂业、泰州一百于 2020 年内，受到疫情、高温汛情等无法

预见的、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影响，导致 2020 年度无法实现业绩承诺，并

且截至目前该等影响因素尚未完全消除。由此，茂业商厦、茂业百货和中兆投资

拟根据《股权/股份转让协议》中有关“补偿数额的调整”的约定，同时结合证

监会于 2020年 5月 15日颁布的问答的相关精神，对其作出的重庆茂业、泰州一

百 2020 年业绩承诺延期至 2021年履行。 



四、拟延期履行业绩承诺的具体方案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股权/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经协议各方协商，拟对

重庆茂业与泰州一百的原业绩承诺期限进行延期，相关方案如下： 

（一）重庆茂业业绩承诺延期方案 

综合考虑上述原因，经公司与茂业百货和中兆投资协商，拟将原 2020年度

的业绩承诺延期至 2021 年度履行，即：重庆茂业 2018、2019 和 2021 年度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86.19 万元、3,026.12

万元、3,250.98 万元。 

如重庆茂业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

到截至该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中兆投资、茂业百货应根据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即除前述延期外，原补偿约定不变。 

（二）泰州一百业绩承诺延期方案 

综合考虑上述原因，经公司与茂业商厦协商，拟将原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

延期至 2021 年度履行，即泰州一百 2018、2019 和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398.12 万元、5058.31 万元、5227.04 万

元。 

如泰州一百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

到截至该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茂业商厦应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对公

司进行现金补偿。即除前述延期外，原补偿约定不变。 

五、本次延期业绩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延长关联方茂业百货、中兆投资和茂业商厦关于重庆茂业、泰州一百

的业绩承诺期限，是基于疫情和汛情等不可抗力对重庆茂业、泰州一百造成了重

大负面影响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并经过各方慎重考虑和多轮协商，符合协议的

公平对等原则。 



因此，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和证监会 2020年 5月 15 日问答的相

关精神，经各方协商，拟将原 2020年度的业绩承诺延期至 2021年度履行。本次

延期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指导意见，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延长承诺期限的审议情况 

2021年4月13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茂业百货（中国）有限公司、中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延期履行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深圳茂业商厦有

限公司延期履行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高宏彪、Tony 

Huang、钟鹏翼、卢小娟、俞光华、赵宇光回避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同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监

事发表如下意见：本次延长关联方茂业百货、中兆投资和茂业商厦关于重庆茂业、

泰州一百的业绩承诺期限事项，符合《监管指引第4号》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两项议案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曾志刚、廖南钢、田跃就《关于茂业百货（中国）有限公司、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延期履行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延期履行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出具了事

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延长关联方茂业百货、中兆投资和茂业商厦关于重庆茂业、泰州一



百的业绩承诺期限，是基于疫情和汛情等不可抗力对重庆茂业、泰州一百造成了

重大负面影响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并经过各方慎重考虑和多轮协商，符合协议

的公平对等原则； 

2、本次延长关联方业绩承诺履行期限的相关事项符合《监管指引第4号》相

关规定，本次业绩承诺延期亦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指导意见，本次业绩承诺延

期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审议

程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